
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以下证明资料：
1、须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2、财务状况报告（提供近三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书；
4、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投标截止日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二、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一）参与竞价供应商须同时具有：（1）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行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2）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岩土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上资质；（3）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测量乙级及以上资质或测绘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乙级及以上测绘资质。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水利专业高级或以上技术职称。
[bookmark: _GoBack]（三）供应商应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现场情况投入足够的人员、设备，并承诺在签订合同后10日历天内完成并提交勘测设计成果，如不能按期完成，按5000元/天进行逾期罚款。
（四）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时间在本项目公告发布日期之后)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和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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